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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省省1188万万家家““三三小小””全全纳纳入入监监管管
食品小作坊小餐饮须持证经营，食品摊点要向乡镇街道备案

本报济南6月1日讯（记者
王小蒙 王皇 张召旭） 6

月1日起，《山东省食品小作坊
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
《条例》规定，小作坊、小餐饮应
当取得登记证，食品摊点应当
进行备案，否则不得生产经营。
这意味着“三小”将全部纳入监
管，同时也将被定期抽检。

6月 1日，在山东省食药
监局就新条例实施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山东省食安办

副主任、山东省食药监局副
局长陈耕介绍，目前全省纳
入管理的食品小作坊、小餐
饮和食品摊点共有18万家左
右。其中，食品小作坊2 . 74万
家，小餐饮9 . 13万家，食品摊
点5 . 59万家。

长期以来，食品小作坊、小
餐饮和食品摊点（以下称“三
小”）的生产经营分布广泛，普
遍存在规模小、从业人员少、生
产经营条件简陋、设备设施简
单等问题。但是由于相关法律

法规不够完善，“三小”普遍存
在监管盲区。

今年 1月 18日，《山东省
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
点管理条例》正式出台，将

“三小”全面纳入监督管理。
《条例》中所称食品小作坊是
指有固定生产场所，从业人
员少、生产加工规模小、生产
条件和工艺流程简单，从事
食品生产加工的经营者，但
是不包括食用农产品初级加
工者。小餐饮即指经营场所

面积不足五十平方米，有固
定门店，从业人员少，从事餐
饮服务的小餐馆、小吃店、小
饮品店等经营者。所称食品摊
点，则是无固定门店，从事食品
销售或者现场制售食品的经营
者。

自 6月 1日起，食品小作
坊、小餐饮需向所在地县（市、
区）食药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
记证，食品摊点需向所在地乡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备案。没有
登记或备案的，将不得从事食

品生产经营。
另外，“三小”还将纳入年

度监督检查工作计划和监督抽
检纳入日常抽检计划，重点查
处食品小作坊使用超过保质
期、腐败变质等不合格食品原
料和“两超一非”等问题；小餐
饮使用超过保质期或非食品原
料、超范围经营食品、卫生条件
脏乱差等问题；食品摊点销售
无合法来源和来源不明食品等
问题。对于屡查屡犯的，将依法
从严查处。

小小作作坊坊不不能能沾沾酒酒
无无证证最最高高罚罚22万万

本报记者 王皇 王小蒙

十分钟就能办出证

1日上午11点，济南市槐
荫区吴家堡食药所已经办理了
3张《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
饮登记证》。3家食品小作坊、
小餐饮店已经完成了现场核
查，现场填写了小餐饮或食品
小作坊登记申请表，提供营业
执照复印件、经营者身份证明
复印件、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办
证人员在济南市食药监局的网
上管理平台录入了申请人相关
信息后就能现场发证，不到十
分钟就能办出一张证。

此前，我省济南、青岛等多
地已对小餐饮、小作坊进行了
登记或备案管理，全省已纳入
管理的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
食品摊点约有18万家。

新的《山东省食品小作坊

小餐饮登记证》比《食品经营许
可证》和《食品生产许可证》小，
有效期为3年，显示了经营者
名称、负责人、经营地址、经营
品种、发证机关、日常监管机构
等信息。

“《条例》施行前，小作坊、
小餐饮店是自愿登记，《条例》
施行后，必须依法登记。”济南
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条例对不依法进行登记的小作
坊和小餐饮店经营者规定了罚
则，先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
改正的，将没收违法所得和违
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并处2千元以上2万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用于违
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
等物品。

此外，有关组织和个人明
知食品小作坊未取得登记证，
仍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
其他便利条件的，由食药监管
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千

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食品摊不能卖保健品

《条例》明确了“三小”生产
经营的负面清单。那些必须实
行生产经营许可和风险较高的
产品，例如酒类，就在“三小”的
负面清单内。

具体来说，小作坊不得生
产加工乳制品、罐头制品、果
冻、冷冻饮品、酒类、饮料（含
瓶、桶装饮用水）、酱油、食醋、
预包装肉制品，保健食品、婴幼
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和其他专供特定人群的
主辅食品，食品添加剂。

小餐饮不得经营裱花蛋
糕、生食水产品；食品摊点不得
经营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
其他专供特定人群的主辅食
品，裱花蛋糕、生食水产品、散
装酒、现制乳制品、散装食醋、

散装酱油、散装食用油。此外，
“三小”均不得生产经营国家和
省、设区的市禁止生产经营的
其他食品。

经营负面清单中的食品
时，将先由县（市、区）人民政
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没收违
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
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
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等物品，对食品小
作坊、小餐饮并处2千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对食品摊点
并处2百元以上2千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将由原登
记、备案机关吊销登记证、注
销信息公示卡。

记者了解到，把酒类列入
小作坊的负面清单在我省尚属
首次。“在济南有部分小作坊是
酿酒的，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
登记了。”济南市一位一线食药
监管人员说。

小作坊食品也可进商超

条例中提到，食品小作坊向
商场、超市、单位食堂和餐饮服
务单位销售其生产加工的食品，
应当提供登记证和食品检验合
格证明文件。这意味着，依法获
得了登记证后，食品小作坊生产
的食品也可进入商场、超市。此
前，超市经营的主要是有食品生
产许可证的厂家生产的食品。而
食品小作坊的食品多数在农贸
市场、大集等地销售。不过，小作
坊食品最终是否进入超市、商场
还受到超市、商场自身对货源的
把关要求限制。

记者了解到，食品小作坊
生产的食品并不要求自行检
测，而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
食品厂生产的食品出厂前需批
批检测。所以，食品小作坊生产
的食品进超市前还需要食品检
验合格证明。

《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正式施行
后，食品小作坊、小餐饮须依法办理登记证，食品摊点须进行备案。

“三小”的负面清单得以明确，小作坊将不能再经营酒类、饮料等产
品。但同时，只要取得食品检验合格证明，小作坊生产的食品也可
进入商超。

槐荫区美里湖一家食品小作坊已经领到了登记证。本报记者 王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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